
        

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    01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﹚ FKT64W1Z1X5L0;@108年 度 訴 字 第 102號     02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109年 2月 5日 辯 論 終 結     03

        原 　 　 　 告 　 宏 華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04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蘇 � 財     0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張 玉 希 律 師     06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臺 南 市 政 府     07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黃 偉 哲     08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鄭 名 家   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蔣 佩 真   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蔡 雪 苓 律 師     11

        上 　 一 　 人     12

        複  代  理 人 　 溫 菀 婷 律 師     13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勞 動 基 準 法 事 件 ， 原 告 不 服 勞 動 部 中 華 民 國 108年 1     14

        月 7日 勞 動 法 訴 字 第 1070019150號 訴 願 決 定 ，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， 本     15

       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   16

        　 　 主   文     17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   18

        二 、 訴 訟 費 用 由 原 告 負 擔 。     19

        　 　 事 實 及 理 由     20

        一 、 原 告 代 表 人 原 為 張 義 豐 ， 於 訴 訟 繫 屬 中 變 更 為 蘇 � 財 ， 業 據     21

            原 告 新 任 代 表 人 具 狀 向 本 院 聲 明 承 受 訴 訟 （ 本 院 卷 第 195頁     22

            ） ， 核 無 不 合 ， 應 予 准 許 。     23

        二 、 爭 訟 概 要 ︰     24

            原 告 係 由 中 華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） 持 股     25

            百 分 之 百 ， 為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完 全 控 制 之 子 公 司 ， 營 業 項 目 包     26

            括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行 動 電 話 門 號 代 辦 業 務 ， 為 適 用 勞 動 基 準 法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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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（ 下 稱 勞 基 法 ） 之 行 業 。 因 配 合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於 民 國 107年 5     01

            月 9日 至 5月 15日 期 間 推 出 之 限 時 短 期 行 動 電 話 業 務 499吃 到     02

            飽 促 銷 專 案 （ 下 稱 499專 案 ） ， 引 發 民 眾 搶 辦 熱 潮 ， 經 被 告     03

            派 員 對 原 告 在 臺 南 市 轄 區 服 務 中 心 實 施 勞 動 檢 查 結 果 ， 發 現     04

            原 告 有 使 其 安 南 等 11家 服 務 中 心 計 17名 之 勞 工 （ 實 際 上 為 64     05

            名 勞 工 ） 於 107年 5月 9日 至 14日 期 間 有 1日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連 同     06

           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超 過 12小 時 ，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之     07

            情 形 【 1.安 南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郭 ○ 秀 107年 5月 10日 出 勤 14時 55     08

            分 (8時 30分 至 翌 日 零 時 25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小 時 )； 2.大 灣     09

           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方 ○ 宸 107年 5月 10日 出 勤 14時 30分 (10時 30分     10

            至 翌 日 2時 30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3.大 灣 服 務 中 心     11

            勞 工 方 陳 ○ 君 107年 5月 10日 出 勤 14時 30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2     12

            時 30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4.文 賢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陳 ○     13

            惠 107年 5月 9日 出 勤 13時 30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1時 30分 ， 扣     14

           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5.文 賢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陳 ○ 如 107年 5月     15

            9日 出 勤 13時 30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1時 30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    16

            1.5小 時 )； 6.臺 南 中 華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李 ○ 軒 107年 5月 10日 出     17

            勤 14時 54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2時 54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    18

            時 )； 7.臺 南 公 園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陳 ○ 穎 107年 5月 11日 出 勤 13     19

            時 10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1時 10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    20

            8.臺 南 公 園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陳 ○ � 107年 5月 11日 出 勤 13時 10分     21

           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1時 10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9.臺 南     22

            東 門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王 ○ 綺 107年 5月 11日 出 勤 13時 5分 (10時 至     23

            翌 日 零 時 35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10.永 康 中 山 服 務     24

            中 心 勞 工 顏 ○ 嫻 107年 5月 10日 出 勤 14時 21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    25

            日 2時 21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11.永 康 中 山 服 務 中 心     26

            勞 工 郭 ○ 維 107年 5月 10日 出 勤 14時 35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2時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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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35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12.成 大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李 ○     01

            霖 107年 5月 10日 出 勤 14時 30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2時 30分 ， 扣     02

           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13.成 大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蔡 ○ 文 107年 5     03

            月 10日 出 勤 14時 30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2時 30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    04

            間 1.5小 時 )； 14.佳 里 延 平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李 ○ 霖 107年 5月 10     05

            日 出 勤 15時 5分 (9時 至 翌 日 1時 35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     06

            、 107年 5月 11日 出 勤 14時 7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2時 7分 ， 扣 除     07

           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15.佳 里 延 平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吳 ○ 107年 5     08

            月 11日 出 勤 14時 7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2時 7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    09

            1.5小 時 )、 107年 5月 14日 出 勤 14時 30分 (8時 30分 至 翌 日 零 時     10

            40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16.健 康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顏 ○     11

            107年 5月 11日 出 勤 13時 35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1時 5分 ， 扣 除     12

           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)； 17.健 康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鍾 ○ 鴻 107年 5月     13

            11日 出 勤 13時 35分 (10時 30分 至 翌 日 1時 5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    14

            1.5小 時 )】 ， 乃 以 107年 5月 24日 府 勞 檢 字 第 1070592798號 通     15

            知 書 通 知 原 告 陳 述 意 見 。 原 告 雖 提 出 書 面 意 見 ， 然 經 被 告 審     16

            酌 調 查 事 實 證 據 及 陳 述 意 見 後 ， 認 原 告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    17

            2項 之 事 實 明 確 ， 乃 依 同 法 第 79條 第 1項 第 1款 規 定 ， 以 107年     18

            7月 3日 府 勞 檢 字 第 1070647436號 裁 處 書 （ 下 稱 原 處 分 ） 處 罰     19

            鍰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00萬 元 。 原 告 不 服 ， 提 起 訴 願 ， 經 遭 決     20

            定 駁 回 ， 於 是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。     21

        三 、 原 告 主 張 及 聲 明 ：     22

        (一 )原 告 使 員 工 工 作 逾 12小 時 ， 於 法 有 據 ：     23

         1、 原 告 承 攬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門 市 營 業 工 作 ， 所 屬 員 工 於 全 國 各 門     24

            市 所 訂 營 業 時 間 受 理 民 眾 申 裝 電 信 等 業 務 。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於     25

            107年 5月 8日 發 布 499專 案 ， 經 各 家 媒 體 每 日 不 間 斷 地 大 肆 報     26

            導 、 渲 染 ， 造 成 群 體 效 應 ， 使 消 費 者 湧 進 各 家 門 市 中 心 搶 辦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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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499專 案 ， 引 爆 無 法 預 期 之 消 費 者 來 客 數 及 申 請 案 件 數 。 由     01

            於 499專 案 涉 及 數 以 萬 計 之 用 戶 權 益 ， 活 動 期 間 雖 已 逾 正 常     02

            營 業 時 間 ， 現 場 仍 有 為 數 甚 多 的 民 眾 排 隊 等 候 處 理 ， 基 於 公     03

            眾 利 益 ， 並 避 免 引 發 民 怨 ， 必 須 即 時 處 理 完 竣 ， 不 得 不 繼 續     04

            為 民 眾 提 供 服 務 ， 原 告 雖 緊 急 動 員 公 司 所 有 可 支 援 人 力 計 1,     05

            869人 次 ， 但 仍 發 生 第 一 線 門 市 人 員 超 時 工 作 ， 應 屬 勞 基 法     06

            第 32條 第 4項 前 段 規 定 之 「 突 發 事 件 」 。     07

         2、 訴 願 決 定 認 為 499專 案 非 屬 「 事 變 」 或 「 突 發 事 件 」 ， 然 499     08

            專 案 價 格 並 非 最 低 廉 ，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以 往 亦 曾 有 399專 案 ，     09

            其 他 電 信 業 者 亦 曾 有 優 於 499價 格 之 其 他 方 案 ， 但 均 不 曾 發     10

            生 民 眾 排 隊 申 辦 人 數 過 多 ， 必 須 連 夜 加 班 逾 12小 時 始 得 處 理     11

            完 竣 之 情 形 。 另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106年 母 親 節 亦 曾 辦 理 599促 銷     12

            專 案 ， 原 告 既 有 門 市 人 力 均 足 以 處 理 現 場 用 戶 申 裝 需 求 ， 並     13

            無 逾 12小 時 工 作 之 情 形 ， 本 次 499專 案 ， 按 照 以 往 經 驗 ， 既     14

            有 人 力 應 足 以 因 應 ， 惟 本 次 專 案 較 106年 5月 平 均 每 日 件 數 多     15

            出 10至 19倍 不 等 ， 實 已 遠 遠 超 過 原 告 及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之 預 期     16

            ， 實 屬 突 發 事 件 。     17

         3、 本 次 499專 案 期 間 僅 有 7天 ， 且 受 理 民 眾 申 裝 必 須 操 作 電 腦 ，     18

            人 員 需 經 過 相 當 訓 練 使 得 上 手 ， 事 實 上 無 法 立 即 應 徵 新 的 人     19

            力 補 充 ， 因 此 當 第 1天 湧 入 大 量 人 潮 之 後 ， 原 告 就 其 他 部 門     20

            人 員 處 理 正 常 工 作 之 餘 ， 即 設 法 調 度 人 力 支 援 門 市 ， 總 計 達     21

            1,869人 次 ， 但 仍 然 無 法 即 時 處 理 大 量 民 眾 之 申 請 而 致 部 分     22

            人 員 工 作 逾 12小 時 ， 因 此 ， 被 告 指 稱 原 告 於 第 2天 仍 未 調 度     23

            人 手 因 應 ， 亦 與 事 實 不 符 。     24

         4、 綜 上 ， 499專 案 異 於 過 往 促 銷 專 案 ， 來 客 人 數 爆 量 ， 實 屬 原     25

            告 事 前 無 法 預 知 ， 亦 不 具 循 環 性 ， 且 必 須 由 相 關 人 員 即 時 完     26

            成 換 約 服 務 ， 否 則 將 衍 生 更 多 消 費 爭 議 ， 應 屬 「 突 發 事 件 」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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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無 疑 ， 原 告 得 使 員 工 延 時 工 作 逾 12小 時 。 被 告 逕 認 原 告 違 反     01

            同 法 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實 屬 有 誤 。     02

        (二 )中 華 電 信 公 司 499限 時 申 辦 之 專 案 ， 經 媒 體 大 肆 報 導 之 後 ，     03

            導 致 申 請 民 眾 暴 增 ， 於 正 常 營 業 時 間 結 束 時 ， 仍 有 為 數 眾 多     04

            之 民 眾 仍 然 在 排 隊 等 待 申 辦 ， 若 原 告 員 工 不 予 受 理 ， 勢 將 影     05

            響 已 排 隊 民 眾 申 辦 權 利 ， 引 起 嚴 重 民 怨 ， 更 將 影 響 業 主 中 華     06

            電 信 公 司 之 商 譽 ， 因 此 ， 實 無 可 能 期 待 原 告 員 工 於 法 定 延 時     07

            屆 滿 時 ， 即 行 下 班 ， 置 廣 大 民 眾 於 不 顧 。 因 此 ， 原 告 因 中 華     08

            電 信 公 司 推 動 499專 案 ， 以 致 部 分 據 點 員 工 工 作 逾 12小 時 ，     09

            實 屬 情 不 得 己 ， 原 告 並 非 故 意 迫 使 員 工 工 作 時 間 逾 12小 時 ，     10

            且 已 該 當 行 政 罰 法 第 13條 緊 急 避 難 之 規 定 ， 不 應 裁 罰 。     11

        (三 )原 告 公 司 員 工 分 散 全 國 各 地 ， 於 107年 5月 9日 至 14日 間 承 作     12

           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499專 案 業 務 ， 縱 認 有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    13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依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8年 11月 份 第 2次 、 105年 10月 份 第 1     14

            次 庭 長 法 官 聯 席 會 議 決 議 意 旨 ， 應 可 認 屬 單 一 行 為 而 非 數 行     15

            為 ， 而 高 雄 市 政 府 勞 工 局 已 於 107年 5月 18日 就 原 告 同 一 行 為     16

            裁 罰 100萬 元 ， 被 告 再 以 原 處 分 裁 罰 原 告 ， 即 有 違 一 行 為 不     17

            二 罰 之 原 則 。     18

        (四 )原 告 因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推 動 499專 案 ， 以 致 部 分 據 點 員 工 工 作     19

            逾 12小 時 ， 實 屬 情 不 得 己 ， 原 告 並 非 故 意 迫 使 員 工 延 長 工 作     20

            時 間 ， 已 如 前 述 。 且 原 告 並 無 因 此 專 案 獲 得 任 何 利 益 ， 反 而     21

            支 付 鉅 額 之 加 班 費 。 再 者 ， 原 告 於 促 銷 期 間 ， 已 積 極 調 動 其     22

            他 單 位 人 員 計 1,869人 次 支 援 門 市 ， 以 減 輕 門 市 人 員 之 工 作     23

            負 荷 ， 事 後 更 給 付 員 工 高 於 法 定 延 時 加 班 標 準 之 加 班 費 ， 並     24

            給 予 補 休 、 每 人 1,000元 禮 卷 及 每 次 超 時 加 班 1,500元 之 津 貼     25

            。 且 依 據 原 處 分 所 載 ， 當 時 原 告 員 工 僅 有 17人 次 在 499專 案     26

            期 間 有 逾 12小 時 工 作 ， 比 照 原 告 實 際 員 工 逾 5,000人 ， 所 占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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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比 例 甚 微 。 又 在 此 之 前 ， 原 告 無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被     01

            裁 罰 之 紀 錄 。 被 告 未 能 審 斟 上 情 ， 徒 憑 臆 測 而 認 為 原 告 因 此     02

            專 案 獲 有 利 益 ， 逕 予 裁 罰 最 高 罰 鍰 100萬 元 ， 實 有 違 行 政 程     03

            序 法 第 7條 規 定 之 比 例 原 則 及 行 政 罰 法 第 18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而     04

            濫 用 裁 量 。     05

        (五 )聲 明 ︰ 訴 願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均 撤 銷 。     06

        四 、 被 告 答 辯 及 聲 明 ︰     07

        (一 )依 改 制 前 行 政 院 勞 工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勞 委 會 ） 87年 4月 15日 (87     08

            )勞 動 二 字 第 013133號 函 釋 ， 突 發 事 件 僅 限 於 「 事 前 無 法 預     09

            知 、 非 屬 循 環 性 ， 及 該 事 件 需 緊 急 處 理 」 等 要 素 方 可 成 立 。     10

            原 告 主 張 其 母 公 司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推 出 499專 案 之 來 客 數 異 常     11

            爆 增 ， 其 已 全 部 總 動 員 ， 仍 無 法 於 營 業 時 間 內 服 務 完 所 有 之     12

            來 客 ， 該 事 件 屬 突 發 事 件 。 惟 參 照 國 家 通 訊 傳 播 委 員 會 107     13

            年 5月 23日 新 聞 稿 略 以 ： 「 … … 為 了 解 3家 公 司 對 於 本 次 限 時     14

            促 銷 方 案 實 施 過 程 及 事 後 之 業 務 狀 況 ， NCC於 107年 5月 17日     15

            再 度 請 3家 公 司 到 會 陳 述 意 見 說 明 ， 3家 公 司 均 說 明 係 以 各 該     16

            公 司 於 4月 份 針 對 公 教 身 分 所 推 出 之 資 費 專 案 為 基 準 所 作 之     17

            規 劃 ， 並 預 估 本 次 促 銷 方 案 之 申 辦 人 數 ， 惟 經 統 計 ， 3家 公     18

            司 之 實 際 申 辦 人 數 均 遠 超 出 當 初 之 預 估 人 數 ； 有 業 者 亦 坦 承     19

            該 公 司 於 4月 份 針 公 教 專 案 實 施 期 間 ， 於 客 服 電 話 部 分 即 有     20

            無 法 接 通 之 情 形 ， 當 時 亦 未 作 有 效 之 改 善 措 施 ， 爰 顯 示 3家     21

            公 司 於 事 前 均 未 作 妥 善 規 劃 。 」 ， 顯 見 此 次 499專 案 並 非 第 1     22

            次 實 際 人 數 超 過 預 估 人 數 之 情 況 。 則 原 告 先 前 既 已 於 4月 有     23

            「 公 教 人 員 優 惠 方 案 」 申 辦 人 數 超 過 預 估 人 數 致 客 服 電 話 部     24

            分 有 無 法 接 通 之 情 況 ， 此 次 申 辦 資 格 擴 大 ， 更 應 可 預 期 人 數     25

            將 遠 超 前 次 。 又 本 次 499專 案 ， 促 銷 期 間 會 增 加 民 眾 申 辦 量     26

            屬 通 信 服 務 業 之 常 態 ， 並 未 具 備 「 突 發 事 件 」 所 應 具 有 之 「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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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事 先 無 法 預 知 」 及 「 非 循 環 性 」 等 要 件 ， 且 499專 案 是 民 眾     01

            申 辦 期 間 管 制 ， 其 並 非 使 大 眾 落 入 通 信 不 能 之 情 形 ， 並 無 需     02

            要 緊 急 處 理 之 狀 況 。 準 此 ， 原 告 主 張 民 眾 搶 辦 499專 案 為 突     03

            發 事 件 ， 實 不 足 採 。     04

        (二 )原 告 門 市 勞 工 分 屬 臺 南 市 、 高 雄 市 等 地 ， 其 違 規 之 地 點 及 所     05

            保 護 對 象 （ 個 別 勞 工 ） 並 不 相 同 ， 依 據 勞 委 會 102年 9月 27日     06

            勞 動 2字 第 1020131518號 函 釋 及 本 院 103年 度 簡 上 字 第 34號 判     07

            決 意 旨 ， 難 認 屬 同 一 事 件 或 同 一 行 為 ， 仍 應 由 勞 工 勞 務 提 供     08

            地 之 主 管 機 關 管 轄 。 又 緊 急 避 難 係 犧 牲 他 人 利 益 以 保 全 自 己     09

            利 益 ， 兩 者 之 利 益 衝 突 ， 必 須 符 合 利 益 衡 平 原 則 。 499專 案     10

            起 因 係 遠 傳 、 台 灣 大 哥 大 在 107年 4月 中 旬 曾 經 針 對 軍 公 教 身     11

            分 提 供 499的 方 案 ， 造 成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客 戶 移 轉 ， 多 篇 新 聞     12

            報 導 指 出 這 讓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董 事 長 鄭 優 決 定 對 全 民 開 放 499     13

            方 案 ， 全 面 開 啟 價 格 戰 。 由 於 此 方 案 與 其 他 行 動 網 路 的 方 案     14

            相 比 價 差 過 大 ， 再 加 上 媒 體 爭 相 報 導 ， 造 成 大 量 民 眾 排 隊 不     15

            惜 繳 交 違 約 金 改 約 此 方 案 ， 根 據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回 報 給 NCC的     16

            數 據 ， 就 有 144萬 用 戶 移 動 到 499專 案 ， 原 告 為 配 合 母 公 司 以     17

            低 價 爭 取 用 戶 之 商 業 行 為 ， 犧 牲 勞 工 無 價 之 身 體 健 康 ， 難 認     18

            符 合 行 政 罰 法 第 13條 緊 急 避 難 之 要 件 。     19

        (三 )原 告 於 本 市 所 設 之 門 市 ， 均 發 現 有 違 法 情 形 者 ， 影 響 勞 工 人     20

            數 眾 多 ， 其 佳 里 延 平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李 ○ 霖 107年 5月 10日 出 勤     21

            時 間 為 9時 00分 至 翌 日 1時 35分 ， 扣 除 休 息 時 間 1.5小 時 ， 工     22

            時 達 15小 時 5分 ， 更 是 超 出 法 定 延 長 工 時 規 定 多 達 3小 時 5分     23

            。 原 處 分 記 載 原 告 有 使 安 南 等 等 11家 服 務 中 心 之 勞 工 ， 於 10     24

            7年 5月 9日 至 14日 1日 工 時 超 過 12小 時 之 情 形 ， 且 前 開 門 市 勞     25

            工 皆 查 有 1日 工 時 超 過 12小 時 之 情 形 ， 而 原 處 分 理 由 欄 舉 例     26

            之 勞 工 僅 10家 門 市 共 17名 勞 工 ， 雖 漏 未 列 出 新 營 中 山 門 市 所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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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屬 勞 工 違 規 情 形 ， 惟 原 處 分 所 記 載 17名 勞 工 違 規 情 節 ， 已 足     01

            認 原 告 違 規 情 節 重 大 應 裁 處 法 定 最 高 罰 鍰 ， 並 已 詳 述 理 由 及     02

            依 據 於 處 分 書 中 。     03

        (四 )行 政 機 關 之 追 補 理 由 既 有 助 於 法 院 客 觀 事 實 與 法 律 之 發 現 ，     04

            則 行 政 機 關 作 成 處 分 時 所 持 之 理 由 雖 不 可 採 ， 但 依 其 他 理 由     05

            認 為 合 法 時 ， 行 政 法 院 亦 應 駁 回 原 告 之 訴 訟 。 行 政 機 關 所 追     06

            補 之 理 由 ， 倘 未 改 變 行 政 處 分 之 同 一 性 ， 基 於 訴 訟 經 濟 之 觀     07

            點 ， 自 得 准 許 之 （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5年 度 判 字 第 2159號 判 決 、     08

            100年 度 判 字 第 1630號 判 決 參 照 ） 。 又 撤 銷 訴 訟 固 以 原 處 分     09

            作 成 時 的 事 實 狀 態 為 裁 判 基 準 ， 惟 所 謂 事 實 狀 態 ， 乃 專 指 原     10

            處 分 作 成 時 已 經 發 生 的 事 實 ； 證 據 則 為 證 明 事 實 之 方 法 ， 並     11

            非 事 實 本 身 ，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為 審 查 原 處 分 認 定 事 實 有 無 違 誤     12

            ， 自 得 斟 酌 一 切 證 據 方 法 ， 不 受 原 處 分 作 成 時 所 呈 現 的 證 據     13

            之 限 制 。 且 由 於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133條 前 段 規 定 ， 行 政 法 院 於     14

            撤 銷 訴 訟 ， 應 依 職 權 調 查 證 據 ， 故 當 事 人 於 事 實 審 言 詞 辯 論     15

            終 結 前 得 提 出 一 切 足 以 證 明 原 處 分 作 成 時 事 實 狀 態 的 證 據 供     16

            法 院 調 查 審 酌 ， 非 謂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應 以 原 處 分 作 成 時 呈 現 的     17

            證 據 狀 態 為 裁 判 基 準 （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98年 度 判 字 第 53號 判 決     18

            、 104年 度 判 字 第 353號 判 決 及 107年 度 判 字 第 723號 判 決 參 照     19

            ） 。 基 此 ， 被 告 整 理 原 處 分 作 成 時 事 實 狀 態 的 證 據 製 成 違 規     20

            行 為 統 計 表 ， 原 告 11家 服 務 中 心 員 工 人 數 共 69人 ， 1日 工 時     21

            逾 12小 時 計 有 64人 ， 違 反 規 定 之 勞 工 人 數 比 高 達 92.75%， 違     22

            法 人 次 亦 高 達 115人 次 ， 足 資 證 明 原 告 讓 員 工 1日 工 時 超 過 12     23

            小 時 之 違 章 行 為 確 屬 重 大 。 而 原 告 為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完 全 控 制     24

            之 子 公 司 ， 形 式 上 雖 屬 兩 個 權 利 主 體 ， 實 質 上 係 為 遂 行 營 業     25

            收 入 額 分 散 ， 將 原 屬 同 一 經 濟 活 動 實 體 之 決 策 部 門 與 執 行 部     26

            門 之 內 部 分 工 機 制 予 以 轉 變 ， 將 其 經 濟 利 益 最 終 歸 屬 為 評 價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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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二 者 具 有 一 體 性 。 且 原 告 資 本 額 為 1億 8,000萬 元 ， 母 公 司     01

            即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資 本 額 為 1,200億 元 ， 原 告 母 公 司 除 原 用 戶     02

            解 約 金 、 換 約 金 ， 及 因 499專 案 推 行 後 肇 致 搶 占 其 他 電 信 業     03

            者 客 戶 (市 占 率 )及 因 此 產 生 之 市 場 效 果 (包 括 市 占 率 及 使 用     04

            率 )及 盈 利 、 可 能 之 獲 益 亦 難 以 估 算 ， 因 此 可 能 獲 得 直 接 或     05

            間 接 利 益 應 十 分 鉅 大 。 被 告 基 於 特 別 預 防 之 法 理 ， 考 量 原 告     06

            資 力 、 違 反 情 節 重 大 、 應 受 責 難 程 度 、 所 生 影 響 、 因 違 反 行     07

            政 法 上 義 務 所 得 利 益 等 因 素 ， 予 以 加 重 處 罰 鍰 100萬 元 ， 並     08

            未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， 亦 無 不 行 使 裁 量 權 或 裁 量 不 當 之 違 法 。     09

        (五 )聲 明 ︰ 原 告 之 訴 駁 回 。     10

        五 、 爭 點 ︰     11

        (一 )499專 案 之 民 眾 搶 辦 熱 潮 ， 是 否 為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4項 所 稱 之     12

            事 變 或 突 發 事 件 ？ 原 告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有 無     13

            故 意 或 過 失 ？ 是 否 屬 出 於 不 得 以 之 緊 急 避 難 行 為 ？     14

        (二 )被 告 以 原 處 分 處 原 告 100萬 元 罰 鍰 ， 有 無 違 反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    15

            原 則 及 裁 量 濫 用 之 違 法 ？     16

        六 、 本 院 的 判 斷 ︰     17

        (一 )前 提 事 實 ︰     18

            原 告 係 由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為 單 一 股 東 轉 投 資 設 立 之 子 公 司 ， 為     19

           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代 辦 行 動 電 話 門 號 業 務 為 營 業 項 目 之 一 ， 為 適     20

            用 勞 基 法 之 行 業 。 其 在 107年 5月 執 行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所 推 499     21

            專 案 短 期 促 銷 活 動 之 門 號 代 辦 業 務 ， 經 被 告 派 員 對 臺 南 市 轄     22

            區 之 原 告 11家 服 務 中 心 實 施 勞 動 檢 查 ， 發 現 原 告 在 107年 5月     23

            9日 至 14日 499專 案 期 間 ， 有 爭 訟 概 要 欄 所 載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     24

            條 第 2項 規 定 之 事 實 ， 為 原 告 所 不 爭 執 ， 並 有 卷 附 被 告 107年     25

            5月 11日 及 23日 實 施 勞 動 條 件 檢 查 之 談 話 紀 錄 及 門 市 員 工 遷     26

            到 簽 退 表 （ 原 處 分 卷 第 3-111頁 ） 、 原 告 107年 5月 違 反 勞 基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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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統 計 人 次 表 （ 本 院 卷 第 179-182頁 ） 可 查     01

            。     02

        (二 )應 適 用 之 法 令 ︰     03

         1、 勞 基 法 第 32條 ： 「 （ 第 1項 ） 雇 主 有 使 勞 工 在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    04

            以 外 工 作 之 必 要 者 ， 雇 主 經 工 會 同 意 ， 如 事 業 單 位 無 工 會 者     05

            ， 經 勞 資 會 議 同 意 後 ， 得 將 工 作 時 間 延 長 之 。 （ 第 2項 ） 前     06

            項 雇 主 延 長 勞 工 之 工 作 時 間 連 同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， 1日 不 得 超     07

            過 12小 時 ； … … （ 第 4項 ） 因 天 災 、 事 變 或 突 發 事 件 ， 雇 主     08

            有 使 勞 工 在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以 外 工 作 之 必 要 者 ， 得 將 工 作 時 間     09

            延 長 之 。 … … 」 第 79條 ： 「 （ 第 1項 ） 有 下 列 各 款 規 定 行 為     10

            之 一 者 ， 處 新 臺 幣 2萬 元 以 上 100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： 一 違 反 … …     11

            第 32條 … … 規 定 。 … … （ 第 4項 ） 有 前 3項 規 定 行 為 之 一 者 ，     12

          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事 業 規 模 、 違 反 人 數 或 違 反 情 節 ， 加 重 其 罰 鍰     13

            至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2分 之 1。 」 第 80條 之 1第 2項 ： 「 主 管 機 關     14

            裁 處 罰 鍰 ， 得 審 酌 與 違 反 行 為 有 關 之 勞 工 人 數 、 累 計 違 法 次     15

            數 或 未 依 法 給 付 之 金 額 ， 為 量 罰 輕 重 之 標 準 。 」     16

         2、 行 政 罰 法 第 18條 第 1項 ： 「 裁 處 罰 鍰 ， 應 審 酌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    17

            義 務 行 為 應 受 責 難 程 度 、 所 生 影 響 及 因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所     18

            得 之 利 益 ， 並 得 考 量 受 處 罰 者 之 資 力 。 」     19

        (三 )本 件 499專 案 民 眾 搶 辦 事 件 ， 並 非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4項 規 定 之     20

            「 事 變 」 及 「 突 發 事 件 」 ， 原 告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    21

            定 ， 並 非 出 於 不 得 以 之 緊 急 避 難 行 為 ， 應 負 故 意 責 任 ：     22

         1、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有 關 延 長 工 作 時 數 上 限 ， 旨 在 保 護 勞 工     23

            健 康 權 益 ， 所 設 最 低 標 準 之 勞 動 條 件 ， 係 屬 強 制 規 定 ， 非 有     24

            法 定 事 由 ， 雇 主 不 得 藉 故 違 反 ， 否 則 即 構 成 勞 基 法 第 79條 第     25

            1項 第 1款 規 定 之 違 法 行 為 。 再 者 ，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4項 固 允     26

            許 雇 主 遇 有 天 災 、 事 變 或 突 發 事 件 ， 且 具 必 要 性 時 ， 得 有 使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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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勞 工 在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以 外 延 長 工 作 時 間 ， 不 受 同 條 第 2項 規     01

            定 之 時 數 限 制 。 惟 參 酌 勞 委 會 87年 4月 15日 (87)勞 動 二 字 第     02

            013133號 函 釋 ， 所 謂 事 變 ， 係 泛 指 因 人 為 外 力 （ 非 天 變 地 異     03

            之 自 然 界 變 動 ） 造 成 社 會 或 經 濟 運 作 動 盪 之 一 切 重 大 事 件 ，     04

            如 戰 爭 、 內 亂 、 暴 亂 、 金 融 風 暴 及 重 大 傳 染 病 即 是 ； 所 稱 突     05

            發 事 件 ， 應 視 事 件 發 生 當 時 狀 況 判 斷 是 否 為 事 前 無 法 預 知 、     06

            非 屬 循 環 性 ， 及 該 事 件 是 否 需 緊 急 處 理 而 定 。     07

         2、 原 告 母 公 司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所 推 499專 案 ， 係 採 取 月 繳 費 499元     08

            ， 合 約 期 間 不 限 上 網 傳 輸 流 量 ， 網 內 通 話 免 費 及 網 外 及 市 話     09

            180分 鐘 免 費 之 特 別 優 惠 ， 而 活 動 期 間 自 107年 5月 9日 至 15日     10

            為 限 ， 顯 見 係 採 取 限 制 性 行 銷 （ 俗 稱 飢 餓 行 銷 ） 策 略 ， 以 時     11

            間 限 制 性 ， 藉 由 稀 少 訴 求 ， 操 縱 人 性 弱 點 ， 以 激 發 消 費 者 緊     12

            張 感 ， 誘 使 爭 先 恐 後 之 搶 辦 意 願 ， 以 達 到 短 期 有 效 提 升 銷 售     13

            量 ， 拓 展 市 場 占 有 率 之 營 利 目 的 。 則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於 推 行 限     14

            時 促 銷 方 案 之 前 ， 理 當 對 專 案 申 辦 流 程 、 客 戶 服 務 管 道 及 門     15

            市 現 場 服 務 人 員 之 人 事 安 排 等 事 項 ， 應 詳 細 評 估 ； 而 原 告 於     16

            執 行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專 案 之 時 ， 若 有 發 生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    17

            2項 強 制 規 定 之 虞 時 ， 自 應 及 時 反 應 ， 並 防 止 違 法 行 為 之 發     18

            生 （ 例 如 依 人 力 限 制 每 日 申 辦 人 數 、 建 議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展 延     19

            申 辦 期 限 等 ） ， 不 得 藉 詞 該 專 案 受 到 媒 體 爭 相 大 幅 報 導 之 影     20

            響 ， 引 爆 民 眾 搶 辦 熱 潮 ， 其 無 從 預 見 為 由 ， 而 卸 免 應 履 行 之     21

            公 法 上 強 制 義 務 。 故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所 推 出 之 499專 案 ， 發 生     22

            民 眾 瘋 狂 排 隊 搶 辦 之 熱 潮 ， 對 原 告 及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而 言 ， 均     23

            非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4項 所 稱 有 使 勞 工 在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以 外 工     24

            作 必 要 之 「 突 發 事 件 」 或 「 事 變 」 。 又 原 告 只 圖 遂 行 中 華 電     25

            信 公 司 限 制 性 行 銷 策 略 ， 為 圓 滿 執 行 母 公 司 所 推 出 之 499專     26

            案 ， 搶 占 其 他 電 信 業 者 客 戶 ， 執 意 違 反 前 述 強 制 規 定 ， 讓 其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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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員 工 每 日 工 作 超 過 12小 時 ， 承 受 其 違 法 行 為 所 生 損 害 健 康 等     01

            之 不 利 益 ， 難 謂 非 出 於 其 故 意 所 為 。 而 原 告 配 合 中 華 電 信 公     02

            司 以 低 價 爭 取 用 戶 之 商 業 行 為 ， 亦 不 存 在 緊 急 避 難 的 情 境 。     03

            從 而 ， 原 告 辯 稱 499專 案 受 到 媒 體 爭 相 大 幅 報 導 之 影 響 ， 引     04

            爆 民 眾 搶 辦 熱 潮 ， 為 原 告 營 業 史 上 發 生 之 首 例 ， 原 告 已 傾 全     05

            部 人 力 支 援 申 辦 案 件 ， 一 時 之 間 仍 無 法 消 化 申 辦 案 件 ， 故 49     06

            9專 案 搶 辦 事 件 應 屬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4項 規 定 之 「 事 變 」 及 「     07

            突 發 事 件 」 ， 原 告 自 得 將 員 工 工 作 時 間 予 以 延 長 ， 且 其 並 非     08

            故 意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並 已 該 當 行 政 罰 法 第 13     09

            條 緊 急 避 難 之 規 定 ， 不 應 裁 罰 等 語 ， 均 不 可 採 。     10

        (四 )被 告 裁 處 原 告 100萬 元 罰 鍰 ， 並 無 違 反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     11

            亦 裁 量 濫 用 之 違 法 ：     12

         1、 按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是 否 為 「 一 行 為 」 ， 應 依 個 案 具     13

            體 判 斷 ， 就 個 案 具 體 情 節 、 斟 酌 法 條 文 義 、 立 法 意 旨 、 制 裁     14

            意 義 、 期 待 可 能 與 社 會 通 念 等 因 素 決 定 之 。 易 言 之 ， 並 非 以     15

            「 自 然 意 義 的 行 為 」 為 出 發 點 ， 須 從 行 政 法 作 為 行 為 規 範 特     16

            性 切 入 ， 行 政 法 既 為 行 為 規 範 ， 則 行 政 法 上 之 行 為 係 以 行 為     17

            人 之 外 部 行 為 為 規 範 對 象 ， 其 內 部 意 思 為 何 則 非 唯 一 判 斷 標     18

            準 ， 行 為 人 縱 係 基 於 「 單 一 決 意 」 所 為 ， 構 成 違 反 相 同 法 益     19

            之 「 多 次 行 為 」 ， 於 行 政 法 上 仍 得 評 價 為 「 數 行 為 」 。 查 勞     20

           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之 規 範 目 的 係 為 保 障 勞 工 健 康 權 益 ， 責 求     21

            雇 主 指 揮 勞 工 工 作 時 應 遵 守 之 最 低 勞 動 條 件 標 準 ， 其 規 制 對     22

            象 為 雇 主 對 個 別 勞 工 工 作 時 間 之 具 體 指 揮 ， 本 質 上 並 非 就 雇     23

            主 之 營 業 行 為 或 反 覆 多 數 行 為 為 統 合 評 價 ， 自 不 得 援 引 集 合     24

            犯 或 營 業 犯 之 理 論 ， 將 雇 主 單 一 決 意 命 不 同 勞 工 超 時 工 作 之     25

            違 法 行 為 ， 評 價 為 一 行 為 ， 而 應 評 價 為 數 行 為 ， 只 是 於 法 律     26

            效 果 上 ， 依 勞 基 法 第 80條 之 1第 2項 規 定 ， 主 管 機 關 裁 處 罰 鍰     27

        12

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， 得 審 酌 與 違 反 行 為 有 關 之 勞 工 人 數 為 量 罰 輕 重 之 標 準 。     01

         2、 又 行 政 罰 法 第 29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違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，     02

            由 行 為 地 、 結 果 地 、 行 為 人 之 住 所 、 居 所 或 營 業 所 、 事 務 所     03

            或 公 務 所 所 在 地 之 主 管 機 關 管 轄 。 本 件 事 實 係 原 告 於 被 告 所     04

            轄 服 務 中 心 使 其 員 工 之 工 作 時 間 連 同 正 常 工 作 時 間 超 過 12小     05

            時 ， 被 告 為 上 開 行 為 事 實 發 生 地 之 主 管 機 關 ， 被 告 對 原 告 該     06

           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1項 第 2項 之 多 數 行 為 自 有 管 轄 權 ， 被 告     07

            以 原 處 分 裁 處 原 告 100萬 元 罰 鍰 ， 自 無 違 反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    08

            則 之 問 題 。 原 告 主 張 其 同 一 執 行 499專 案 所 為 之 違 規 行 為 ，     09

            ， 已 遭 其 他 縣 、 市 主 管 機 關 裁 罰 ， 被 告 復 以 原 處 分 對 其 為 裁     10

            罰 ， 違 反 一 行 為 不 二 罰 原 則 ， 並 不 可 採 。     11

         3、 原 告 雖 又 主 張 其 僅 係 第 1次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， 情 節 尚     12

            非 重 大 ， 原 處 分 卻 逕 處 法 定 罰 鍰 最 高 額 100萬 元 ， 有 裁 量 濫     13

            用 及 違 反 比 例 原 則 之 違 法 等 語 。 惟 499專 案 發 生 民 眾 排 隊 搶     14

            辦 之 熱 潮 ， 非 屬 「 突 發 事 件 」 及 「 事 變 」 ， 且 原 告 使 其 員 工     15

            每 日 工 作 超 過 12小 時 ， 難 謂 非 出 於 其 故 意 所 為 ， 已 如 上 述 。     16

            又 依 前 述 原 告 107年 5月 違 反 勞 基 法 第 32條 第 2項 規 定 統 計 人     17

            次 表 ， 原 告 11家 服 務 中 心 員 工 人 數 共 69人 ， 一 日 工 時 逾 12小     18

            時 計 有 64人 ， 違 反 規 定 之 勞 工 人 數 比 高 達 92.75%， 違 法 人 次     19

            亦 高 達 115人 次 ， 足 資 證 明 原 告 讓 員 工 1日 工 時 超 過 12小 時 之     20

            違 章 行 為 確 屬 重 大 。 而 原 告 為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單 一 股 東 轉 投 資     21

            之 子 公 司 ， 資 本 總 額 1億 8,000萬 元 ， 專 為 延 伸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    22

            經 濟 活 動 而 設 ， 為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完 全 控 制 之 子 公 司 ， 形 式 上     23

            雖 屬 兩 個 權 利 主 體 ， 實 質 上 係 為 遂 行 營 業 收 入 額 分 散 ， 將 原     24

            屬 同 一 經 濟 活 動 實 體 之 決 策 部 門 與 執 行 部 門 之 內 部 分 工 機 制     25

            予 以 轉 變 ， 將 其 經 濟 利 益 最 終 歸 屬 為 評 價 ， 二 者 具 有 一 體 性     26

            。 故 被 告 審 酌 本 案 違 法 情 事 影 響 勞 工 人 數 眾 多 ， 另 參 照 原 告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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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登 記 資 本 總 額 1億 8,000萬 億 元 ， 及 因 原 告 執 行 499專 案 民 眾     01

            於 促 銷 期 間 內 排 隊 搶 辦 ， 原 告 母 公 司 中 華 電 信 公 司 因 499專     02

            案 推 行 後 肇 致 搶 占 其 他 電 信 業 者 客 戶 及 因 此 產 生 之 獲 益 等 情     03

            後 （ 詳 見 原 處 分 之 理 由 及 法 令 依 據 欄 ） ， 裁 處 原 告 100萬 元     04

            罰 鍰 ， 與 勞 基 法 第 79條 第 4項 、 第 80條 之 1第 2項 、 行 政 罰 法     05

            第 18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並 無 不 合 ， 原 告 主 張 被 告 前 揭 裁 量 有 違     06

            反 比 例 原 則 及 裁 量 濫 用 之 違 法 ， 亦 不 可 採 。     07

        (五 )綜 上 ， 原 告 上 開 各 節 主 張 ， 均 非 可 取 。 原 處 分 認 事 用 法 尚 無     08

            違 誤 ， 訴 願 決 定 均 予 以 維 持 ， 亦 無 不 合 。 原 告 起 訴 求 為 判 決     09

            如 聲 明 所 示 ， 均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至 原 告 所 引 最 高 行 政 法     10

            院 98年 11月 份 第 2次 庭 長 法 官 聯 席 會 議 決 議 、 105年 10月 份 第     11

            1次 庭 長 法 官 聯 席 會 議 ， 核 與 本 件 爭 執 之 事 實 及 法 律 規 定 均     12

            不 相 同 ， 自 不 得 於 本 件 予 以 援 用 ， 併 此 說 明 。     13

        七 、 本 件 判 決 基 礎 已 臻 明 確 ， 兩 造 其 餘 攻 擊 防 禦 方 法 及 訴 訟 資 料     14

            ， 經 本 院 斟 酌 後 ， 核 與 判 決 結 果 不 生 影 響 ， 並 無 逐 一 論 述 之     15

            必 要 ， 併 此 說 明 。     16

        八 、 結 論 ︰ 原 告 之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   17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9　  年 　 　 3　 　  月 　 　 4　 　  日   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高 雄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第 一 庭   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　   蘇  秋  津   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  邱  政  強   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    孫  國  禎     22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   23

        一 、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， 應 於 送 達 後 20日 內 ，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狀 ， 其     24

            未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提 出 上 訴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    25

           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。 未 表 明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逕 以 裁     26

            定 駁 回 。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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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二 、 上 訴 時 應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， 並 提 出 委 任 書 。 （ 行 政 訴     01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241條 之 1第 1項 前 段 ）     02

        三 、 但 符 合 下 列 情 形 者 ， 得 例 外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代 理 人 。 （ 同     03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但 書 、 第 2項 ）     04

             05

        得 不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訟          所   需   要   件               06

        代 理 人 之 情 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7

             08

        （ 一 ） 符 合 右 列 情 形 1.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具 備 律 師 資   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之 一 者 ， 得 不   格 或 為 教 育 部 審 定 合 格 之 大 學 或 獨   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委 任 律 師 為 訴   立 學 院 公 法 學 教 授 、 副 教 授 者 。        11

        　 　 　 訟 代 理 人 　   2.稅 務 行 政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  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人 具 備 會 計 師 資 格 者 。            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專 利 行 政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或 其 法 定 代   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人 具 備 專 利 師 資 格 或 依 法 得 為 專   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 代 理 人 者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

             17

        （ 二 ） 非 律 師 具 有 右 1.上 訴 人 之 配 偶 、 三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、     18

              列 情 形 之 一 ，   二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具 備 律 師 資 格 者 。     19

              經 最 高 行 政 法 2.稅 務 行 政 事 件 ， 具 備 會 計 師 資 格 者     20

              院 認 為 適 當 者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

              ， 亦 得 為 上 訴 3.專 利 行 政 事 件 ， 具 備 專 利 師 資 格 或     22

              審 訴 訟 代 理 人   依 法 得 為 專 利 代 理 人 者 。            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上 訴 人 為 公 法 人 、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  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 公 法 上 之 非 法 人 團 體 時 ， 其 所 屬   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專 任 人 員 辦 理 法 制 、 法 務 、 訴 願 業   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 或 與 訴 訟 事 件 相 關 業 務 者 。         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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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續 上 頁 )

             01

        是 否 符 合 （ 一 ） 、 （ 二 ） 之 情 形 ， 而 得 為 強 制 律 師 代 理 之 例     02

        外 ， 上 訴 人 應 於 提 起 上 訴 或 委 任 時 釋 明 之 ， 並 提 出 （ 二 ） 所     03

        示 關 係 之 釋 明 文 書 影 本 及 委 任 書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4

             05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9　  年 　 　 3　 　  月 　 　 4　 　  日     06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書 記 官     楊  曜  嘉     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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